
浙江大学本科教材选用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为加强对我校教材选用工作的管理，促进教材选用的科学化与

规范化，进一步提高课程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选用原则 

第一条 思想性原则  思想观点正确，无政治性和政策性错误。选用

的教材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的世界观、

方法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和人文社科类相关课程应统一使用国家推荐的统编教材，

适用的课程优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目录中

选用，作为课程指定教材。 

第二条 选优原则  课程负责人精选 1-2 本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科

发展需求、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由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编写出版的

教材（含教学参考书目），优先选用近三年国内、外出版的优秀教

材（指获国家、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教材；国家级规划教材；省部级

重点教材；国外有影响的原版教材等）。 

第三条 组织选用原则  教材的选用不是教师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组

织行为，应经过相应的课程组（基层教学组织）或学院（系）教学

指导委员会审定。确无适用教材的，可自编讲义。 

第四条 减负原则  选用教材时，要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每门课程

可主选一种质量高、价格适宜的教材，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同时可

适当推荐几种辅助教材以拓展学生的视野。 



第三章  选用程序 

第五条  除统一使用国家统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和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识课程外，其它通识课程的教材

由任课教师或课程组（课程基层教学组织）推荐，开课学院（系）

教学委员会审定，开课学院（系）分管教学的主管领导和党委书记

签字确认。 

第六条 大类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材由课程负责人或课程组（课程基

层教学组织）推荐，开课学院（系）教学委员会审定，开课学院

（系）分管教学的主管领导和党委书记签字确认。 

第七条 各课程负责人将审定后选用的教材信息输入教务管理系统

中，由学院（系）本科教育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八条 教材选用工作应与培养方案的制订、调整工作保持同步。教

材一旦选定，原则上不作变动，以保证教材选用的稳定性和促进教

学质量的提升。确因教学需要而变更教材的，须由课程负责人提出

申请，按照上述程序审定通过后方可实施。 

第四章  选用管理 

第九条 教材选用管理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制度。                                                                                  

第十条 本科生院负责对各学院（系）教材选用情况进行备案管理。

学校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是学校教材选用工作的最终审定机构，对

分歧较大和影响广泛的教材进行最终审查及裁定。 

第十一条 各学院（系）是教材选用管理的主体责任单位。课程组

（课程基层教学组织）负责教材的具体选用，新专业和新开设的课

程应根据教学进度提前做好课程教材的选用工作。学院（系）教学

委员会负责对课程组（课程基层教学组织）提交的选用教材进行审



查。对分歧较大和影响广泛的教材需提交学校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

进行终审。 

 

附 则 

第十二条 任何教师个人或组织不得自行向学生销售或赠送教材、辅

助教材或学习资料。擅自选用或销售教材或学习资料的，按学校有

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 


